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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784民初6962号
项欣丽(住永康市西城街道立交东路7

幢 5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8906214021):本院受理原告
施晓亮与被告浙江华建橡胶有限公司、项
冰华、项欣丽、项建、任根新、陈存子、任爱
和、项雨明，第三人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原告诉求:1.判令被
告浙江华建橡胶有限公司偿还担保代偿款
共计 2996789.22 元(其中代理费 1 万元、评
估费 1586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 2018
年 9 月 20 日起算至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2.判令被告项冰华、项欣丽、项建、任
根新、陈存子、任爱和、项雨明对被告浙江
华建橡胶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日期
为2021年4月29日8时40分，开庭地点为
本院 8 号法庭(东门四楼)，合议庭组成人员
为朱蓓蕾、俞劲进、应群敏。逾期不来应
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2021)浙0784民初411号
永康市芝英大禹塑料制品厂（经营场

所为永康市芝英镇二村古楼路 57 号，经营
者为王禹略），高利萍（住浙江省永康市芝
英镇芝英二村古楼路 57 号,公民身份号码
为 330722197801012824）：本院受理原
告胡小鸥诉被告永康市芝英大禹塑料制品
厂、高利萍追偿权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材料。原告诉请：一、请求法院判令被
告永康市芝英大禹塑料制品厂、高利萍共
同归还原告胡小鸥担保代偿款 486836.49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 2019 年 11 月 20 日
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
止；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1
年 5 月 10 日 9 时，开庭地点为本院芝英人
民法庭2号审判庭。逾期将依法裁判。

(2021) 浙0784民初654号
张生其(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永

拖路 57 号 30 幢 303 室，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4605280019):本院受理原告
徐庆元与被告张生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
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
款 1 万元并支付利息；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30 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1 年 5 月 19 日 14 时，开庭地点在本院
第 24 审判庭(诉论服务中心 2 楼)。逾期不
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21)浙0784民初11号
王巧巧(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

后 吴 村 外 田 路 67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8503212320):本院受理原告
羊春诉被告王巧巧离婚纠纷一案，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
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原被告解除
婚姻关系；2.判令婚生女羊依晨由原告抚
养,被告每月支付 1500 元抚养费至羊依晨
18 周岁止；3.依法分割原被告婚姻存续期
间的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4.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1年5月18日8时50分，开庭地点在本
院第 9 审判庭东门五楼。逾期不来应诉，
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9)浙0784民初3054号
郑小瓶(住浙江省永康市龙山镇桥下

三 村 福 阁 小 苑 75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8907095941):本院受理原告
吕志斌与被告胡益波、第三人朱益攀、郑小
瓶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的主
要内容为:一、不得执行浙 G697TF 号车
辆;二、确认浙 G697TF 号车辆(车辆识别
代号/车架号:LFV3A28K2C3073118，发
动机号: 269386)归原告吕志斌所有。本
案案件受理费 3340 元，公告费 800 元，合
计 4140 元，由被告胡益波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0)浙0784民初2265号
舒玢睿(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东

库街 65 号乙幢 102 室，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8806120327):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
公司与被告舒玢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判决书的主要内容为:由被告舒玢睿支付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分公司垫付的保险赔偿款 211091.66
元 ，并 赔 偿 利 息 损 失 [ 利 息 损 失 以
211091.66 元为基数从 2020 年 1 月 14 日
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2249 元，由被告舒玢睿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2020)浙0784民初5069号
赵洪星(曾用名:赵龙升)(住浙江省永

康市西城街道雅田村赵店 128 号，公民身
份号码:330722195012171911):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
康支公司与被告赵洪星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赵洪星支付
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
支公司保险理赔款 25600 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利息损失从 2020 年 8 月 11 日起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款项限
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
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
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判决
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6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1160 元，由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负担 320 元，
由被告赵洪星负担 840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206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交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2020)浙0784民初5490号
被告:蔡正华，男，1959 年 5 月 9 日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5905092612)，汉族，住浙江
省永康市前仓镇秀山村法莲 33 号：原告颜
美英与被告蔡正华、黄惠红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0)浙 0784 民初 5490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由被告蔡正华归还
原告颜美英借款本金180000元，并支付利
息 25500 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颜美英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被告蔡正华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4382 元，由被告蔡正华负
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石
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提起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0)浙0784民初6102号
胡妙运(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胡堰

街 村 胡 堰 南 路 22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6307214717):本院受理原告
王巧儿与被告胡妙运、黄名东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由被告胡妙运支付原告王巧儿
货 款 91653 元 及 利 息 损 失 ( 利 息 损 失 从
2020 年 9 月 18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
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王巧儿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2092 元，公告费 400 元，
合计 2492 元，由被告胡妙运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206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
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2021) 浙0784民初6416号
徐玉花(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楼

塘 村 金 秋 塘 80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6604140427):本院受理原告
黄振圭与被告徐玉花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准许原告黄振圭与被告徐玉花离
婚。案件受理费 30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
计 700 元，由原告黄振圭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201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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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尊敬的管道燃气用户：
春节即将到来，在这个欢乐、祥和、喜庆的节日里，永康新奥

燃气温馨提示：
一、请对户内燃气设施进行检查：检查燃气胶管是否老化开

裂；管道接头是否松动，燃气设施和阀门是否完好（用矿泉水瓶子
装一些肥皂水，用毛刷刷在各个接口处，如接口处不断有气泡冒
出，说明有燃气泄漏）；室内是否有臭味（天然气已加臭处理），如
果闻到室内有可疑臭味，要及时打开门窗，切断气源，并到室外安
全区域拨打报修电话95158。

二、请使用合格的燃气具，如您家使用直排式热水器（无烟
道）、热水器烟道安装不合格、灶具无熄火保护装置，请立即整改，
在未整改前暂停使用。

三、节日期间外出前，请您切记关闭好燃气阀门；不要紧闭厨
房窗户，要保持室内空气流动。

四、长时间使用燃气设备，易导致室内氧气不足，尤其是使用

燃气热水器的用户，一定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良好。
五、推荐使用金属波纹管，橡胶软管容易老化，如您家使用橡

胶软管，请立即更换为金属波纹管。
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永康新奥燃气祝愿大家阖家欢乐，

和和美美，牛年大吉！

安全用气温馨提醒

新奥燃气营业厅：永康市城南路
122-124号（溪心别墅门口）

服务电话：95158

永康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2021年2月8日

中浙·阳光花园珍藏少量旺铺及车位出售
中浙·阳光花园有城东路、东塔路珍藏少

量旺铺及车位出售，价格优惠，欲购从速。

联系电话：13906794939

市府网：694939

兹有任月芝、陈方友户坐落在东城五金横街 13 幢 2 单元 402 室的不动产，
为混合结构，不动产建筑面积 88.18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19.56 平方米。房
权证号：永康房权证东城字第 00003258 号；土地证号：永国用（2002）第 23807
号。因陈方友已于2019年8月13日死亡，现经其法定继承人共同约定：该不动
产权由任月芝、陈柳洁继承。现任月芝、陈柳洁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转移手续及
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者，请在 3 个月内提交书面异议报告及相关材料，逾期将予
以办理不动产权转移手续及产权登记。

联系电话：0579-87101626、0579-87101625
特此公告

永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2月4日

公 告


